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07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租稅歸宿之影響 

The Effect of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y on Tax Incidence 

 

 

 

 

 

指導教授：陳國樑 博士 

研究生：陳品心 撰 

 

 

中華民國 一 〇 九 年 六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07

i 

 

謝辭 

不論要讓一篇文章從形式上還是從質量上像是一篇論文，都需要經過許多次

修改，這段一字一句建構論文的日子，在許多人的幫助下，讓我成長很多。感謝

指導教授陳國樑老師，給予我助教工作以及論文寫作方面上成長的機會，老師在

文字方面精益求精、認真研究學問的態度，也讓我開始學習定下心來好好做一件

事，這份體悟對我而言是這段研究所求學過程重要的寶藏。感謝口試委員林恭正

老師與羅時萬老師願意閱讀這份論文，並提供寶貴的意見。感謝伍大開學長、楊

佩煊學姊、魯宛憶學姊與我分享寫作論文的經驗。感謝我的同門廖偉如與陳翊芯，

在寫作這段日子的鼓勵與支持。感謝父母讓我有嘗試做研究的機會。最後，感謝

此刻翻開這份論文的讀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07

ii 

 

摘要 

根據 Katz and Shapiro（1985）的定義，間接網路外部性指一個產品的消費者

效用會隨著另一個產品消費者人數的增加而提高。本文拓展 Armstrong（2006）

邊際成本固定、服務兩個市場 1、2 的獨佔平台生產者模型，討論若對平台市場

1 課利潤稅或從價稅（銷售稅），間接網路外部性如何影響租稅轉嫁。結果發現：

不論利潤稅或從價稅，首先，平台會藉由調降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增加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以將租稅旁轉至市場 2 的方式賺取更多利潤。其次，市場 2 承受

的租稅負擔隨市場 1 稅後均衡人數越多而越多，並且除了兩市場人數增加的情況

無法確定外之外，均有超額轉嫁的可能。最後，在從價稅發現，當市場 1 彈性小，

平台需要調降越多市場 1 價格以刺激市場 1 需求，市場 1 稅後人數因此增加，使

平台越能夠拉抬市場 2 價格，此與過去彈性理論指出彈性越小者會承擔越多租稅

的結果不一致。 

 

 

關鍵詞：間接網路外部性、雙邊市場、租稅歸宿、租稅轉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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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Katz and Shapiro (1985),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y means the 

number of consumers of one product being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consumers of another product.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model in Armstrong (2006) to 

discuss tax shifting when a constant marginal cost monopolistic platform producer 

serves two markets in the existence of indirect network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either market 1 is taxed by profits or by an ad valorem tax (sales tax), the price of market 

1 reduces and the price of market 2 increases. By shifting the tax to market 2, the 

platform earns more profits when market 1 is taxed. The tax burden of market 2 depends 

on the after-tax number of consumers in market 1. A larger number of consumers in 

market 1 after taxation, results in more tax burden been shifted to market 2. In most 

cases, there exists excessive tax-shifting except when both markets have more 

consumers after taxation. Finally, with an ad valorem tax, if the demand elasticity of 

market 1 is small, the platform needs to downward adjusting market 1’s price more so 

that to increase the demand in market 1. A lower price in market 1 results in more 

consumers in market 1, and the platform gets easier to raise the price of market 2; this 

is at odds to the previous result that a smaller elasticity implies more tax burden. 

 

Keywords: 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y; Two-sided Market; Tax Incidence; Tax 

Sh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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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市場結構以及市場互動均會影響租稅歸宿。以市場互動舉例而言，完全競爭

市場下，消費者與生產者各自負擔多少租稅，依據他們各自的彈性而定，最多承

受百分之百稅負，不會有超額轉嫁（課稅產品價格上漲的幅度超過租稅金額）。

然而，同樣是完全競爭市場，在 Harberger（1962）加入要素流通於兩個產品市場

的假設後，說明了即使只對其中一個產品的要素課稅，也不能忽略另一個產品市

場對租稅歸宿的影響，這個影響在特定條件下，甚至導致超額轉嫁的結果。 

間接網路外部性是一個考慮市場互動的需求效用。Katz and Shapiro（1985）

觀察到：有許多產品的消費者效用隨該產品消費者人數越多而越多，該文稱這種

現象為「消費外部性」（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網路經濟學領域則稱之為「網

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網路外部性可分為直接、間接、耐久財三種

類型。以兩個產品 1、2 的消費者為例，直接網路外部性，指：當購買產品 1 的

消費者越多，產品 1 的消費者效用越高；間接網路外部性，指：當購買產品 1 的

消費者越多，產品 2 的消費者效用越高；耐久財網路外部性，指：產品越新、銷

售量越少，消費者因為考慮到售後服務的品質和可取得性越低，對購買該耐久財

的意願越低。 

時下流行的電子平台商務，如：社群媒體、購物網站等，或許可以視作是一

種利用間接網路外部性賺取利潤的商業模式。這種商業模式以雙邊市場為代表，

表現為：一個平台生產者提供兩個產品分別服務兩群消費者，並且消費者的效用

彼此考慮到對方人數。Rochet and Tirole（2003）觀察到：享受間接網路外部性的

消費者群會形成一個對平台的需求，雖然不排除一個平台同時服務兩群以上的消

費者形成多邊市場，但普遍而言，許多平台只服務兩群消費者，因此稱之為雙邊

市場，舉凡媒體、社交仲介、百貨公司等都屬於一種利用間接網路外部性之平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07

2 

 

產業，可以雙邊市場模型解釋其商業模式。 

接著，舉例說明社群媒體、購物網站普遍建構出的雙邊市場關係，以及間接

網路外部性在雙邊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社群媒體，以臉書（Facebook）為例，

一邊提供通訊、回應、交流等服務吸引有社交需求的大眾，一邊提供廣告內容推

播服務吸引有行銷需求的廣告買主。大眾與廣告買主皆是臉書的消費者。在大眾

市場，雖然存有因為使用通訊服務的大眾越多，所以大眾效用越高的直接網路外

部性，不過也不排除間接網路外部性存有的可能，比如說：大眾能獲得受同儕關

注的商品資訊、得到廣告買主免費的服務試用等，這些都是大眾效用因為廣告越

多而越多的案例。純就間接網路外部性來討論，大眾享受越多間接網路外部性的

平台相比其他平台將在大眾市場賺取越多利潤，比如：平台因為有許多大眾，所

以可以蒐集更多大眾行為資訊。 

在廣告買主市場，廣告買主效用隨大眾人數增加而增加，比如：臉書可以得

到巨量大眾消費行為資訊並提供廣告買主參考。廣告買主享受越多間接網路外部

性的平台相比其他平台越能吸引廣告訂單。根據工商時報與市場研究機構

eMarketer 估計，2019 年美國數位廣告市場前三大生產者的市佔率分別為：第一

名谷歌（Google）佔 37.2%，第二名臉書佔 22.1%，第三名亞馬遜（Amazon.com）

佔 8.8%。1 

購物網站，以亞馬遜為例，一邊提供快速送貨物等服務吸引買家，一邊提供

線上開店與經營服務給賣家。越多可便利取得的商品越能吸引買家利用亞馬遜搜

尋產品、進行購物，龐大的買家光顧量也吸引許多賣家來到亞馬遜開店與經營。

買家與賣家兩端市場的消費者效用皆因另一端市場消費者人數越多而越高，而亞

馬遜也因為間接網路外部性而成為買賣業市場數一數二的大平台。根據

eMarketer 估計，亞馬遜 2018 年占美國整體網購市場營業額的 49.1%。 

                                                        
1 科技新報（2019），eMarketer：亞馬遜成為全美第三大數位廣告商，還會繼續和 Google 搶客

戶，上網日期 109 年 4 月 19 日，檢自：https://technews.tw/2019/02/22/us-digital-ad-spending-will-

surpass-traditional-in-2019/。 

https://technews.tw/2019/02/22/us-digital-ad-spending-will-surpass-traditional-in-2019/
https://technews.tw/2019/02/22/us-digital-ad-spending-will-surpass-traditional-i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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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計畫（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以來，電子商務稅務議題受全球各國政府關切。蓋政府不僅擔憂

本國電子商務業者能否與外國電子商務競爭之擔憂，亦擔心外國電子商務對本國

實體商務利潤產生巨大威脅。電子商務因為網路的特性，所以比起實體商務節省

了許多跨境交易的成本，至少電子商務不一定要在他國建立實體的營業據點。在

許多國家，如：法國，出現的問題是：本國政府因為既有稅法慣例判斷課稅權的

主要依據是實體存在（physical presence），而使本國政府難以對外國電子商務課

稅。同樣利用同一個國家的消費者的間接網路外部性賺取利潤，但是本國電子商

務需要繳稅而外國電子商務不須繳稅，產生租稅不中立的問題。此外，節省了租

稅成本的外國電子商務業者，可以用更低的價格匯集比實體商務多的兩群消費者，

帶給消費者比實體商務多的間接網路外部性。 

2019 年 7 月 24 日，為了令外國電子商務平台繳交稅費，法國數位服務稅

（Taxe surles services numériques）法案生效。2 法案針對在特定數位服務上，全

球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約 252 億元新臺幣），以及法國營收高於 2,500 萬歐元

（約 84 億元新臺幣）的企業，徵收其營業額 3% 的稅負。3 亞馬遜作為一個購

物網站，主要提供給賣家的服務是開店經營，屬於法國數位服務稅法案所定義之

數位服務中「供貨物買賣或服務」一項，根據經濟部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面對

這個政策，美國電子商務平台亞馬遜 8 月 2 日宣布，因為電子商務平台市場高度

競爭，故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自亞馬遜法國網站（amazon.fr）售出之商品，

其平台抽成費用提升為原來的 1.03 倍。4 

抽成費用是亞馬遜協助在該平台開店的賣家交易服務的價格，也是法國數位

                                                        
2 2020 年 1 月 21 日，法國宣布暫緩數位稅至 2020 年底。 
3 特定服務指：一、提供數位交易平台媒介以供用戶相互聯結及互動，包括提供數位平台供貨

物買賣或服務提供；惟排除直接於線上銷售貨品或服務之企業。二、提供數位平台予用戶刊登

廣告。 
4 並不是每項商品都上漲 3%，抽成費用的上漲幅度依商品別而不同。舉例而言，數位稅前，各

商品別的抽成費用落在 7%至 15%區間，數位稅後，改為 7.21%至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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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稅基，亞馬遜宣布調漲的幅度恰為法國數位稅的從價稅稅率，是法定歸宿生

產者百分之百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的案例。姑且不論亞馬遜在法國的市場是否真

為高度競爭市場，假設市場沒有互動可能，即採部分均衡分析，當生產者供給函

數與消費者需求函數各自具有彈性，按照理論，生產者亞馬遜與消費者賣家應該

各自負擔一定比例的稅負，彈性越大的負擔的越少。5 然而，現實生活中卻發生，

亞馬遜宣告百分之百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的事情。 

無獨有偶，我國亦有類似案例。按我國《所得稅法》第 88、89 條之規定，

外國電子商務業者販賣勞務與貨物給我國消費者，由我國消費者給付代價予外國

電子商務業者之案例，應以外國電子商務業者為納稅義務人，若其在臺灣境內未

設固定營業場所，我國消費者便成為其扣繳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 92 條規

定辦理扣繳。6,7,8 然而，當我國《所得稅法》的規定碰上外國電子商務業者淨額

交易的慣例，例如，根據臉書政策，臉書僅以實際收到的金額投送相對應的廣告

時間與曝光度，這將使臺灣廣告買主既作為扣繳義務人亦成為實質租稅負擔者。 

表 1 分析，臉書的兩種收費方式：月結制和刷卡付款制在《所得稅法》第 88、

89、92 條的規定下租稅負擔之情形（假設稅率為 6%）。 

  

                                                        
5 根據鉅亨網 2019 年的報導，亞馬遜在法國電商市占率達 17.3%，在法國食品雜貨市場市佔率

為 2%。 
6 《所得稅法》第 88 條：「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

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

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營利事業所得。」 
7 《所得稅法》第 89 條：「前條各類所得稅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下：……三、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總

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8 《所得稅法》第 92 條：「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

營利事業，有第八十八條規定各類所得時，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十日內，將所扣稅款

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核驗後，發給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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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臉書兩種收費方式的租稅歸宿 

單位：元 

 月結制 刷卡付款 

臺灣廣告買主消費之廣告價值 100 100 

臺灣廣告買主代扣稅款 6%6100   6%6%)61(100   

臉書實際收到金額 946100   100 

臺灣廣告買主帳上廣告費 100 1066100   

資料來源：富登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 

所謂月結制，根據 2018 年臉書廣告服務實際使用者的經驗，只適用連續三

個月在臉書投入廣告費用達 1 萬美金（約 30 萬元新臺幣），且通過臉書審核之商

業廣告帳戶。月結制因為交易量大，所以由臉書總結交易明細後，將含稅價報給

月結制廣告買主，再由月結制廣告買主給付淨額價款予臉書。月結制廣告買主稅

後若欲維持與稅前相同水準的實質廣告效益，例如：稅前消費之廣告價值 100元，

稅後也希望維持消費價值 100 元之廣告服務而非 94 元的廣告服務的話，將額外

付出與稅負相當之代價，因為 100 元的廣告效益含稅價為 106 元，代表廣告買主

消費之廣告價值與帳上廣告費均為 106 元，相較於未課稅下同樣 100 元的廣告服

務只需付出 100 元，有課稅的情況下多付出了 6 元的代價。 

非臉書月結制客戶，則使用刷卡付款的繳費方式。刷卡付款多適用於交易金

額小、頻率零星之廣告買主，其以信用卡支款的價款屬於未稅價格，在給付服務

總額價金後，需另外申報納稅，如果違反稅法規定，刷卡付款制廣告買主不能在

報稅時核銷其代扣之稅款，等於因為課稅而花費 106 元購買實質 100 元的廣告服

務，相比之下，沒有租稅的的話，刷卡付款制廣告買主僅要付出 100 元即能享受

相同水準的實質廣告效益。 

不論月結制還是刷卡付款制，雖然消費者有可能因為租稅而減少消費，意味

著臉書也因為租稅而少賺取些收入，但即使如此，臉書依然不改變其採淨額交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607

6 

 

之行為，可謂將租稅轉嫁給臺灣廣告買主，以金額數字來看，可說是百分之百轉

嫁，若考慮臺灣廣告買主負責辦理代繳、扣繳稅款等行政成本以及承擔被追繳稅

款風險與罰款，相當於臉書超額轉嫁給臺灣廣告買主。臉書轉嫁租稅予廣告買主

之事實，也可從財政部的反應得知。為減輕臺灣廣告買主之負擔，財政部於 2018

年 1 月 2 日發布臺財稅字第 10604704390 號令，透過採視同淨利率 30％核定所

得之方式，將實質扣繳稅率由原本 20%降到 6%。雖然不清楚臉書與其消費者間

之彈性，但若採部分均衡分析，假設完全競爭市場，當生產者供給函數與消費者

需求函數各自有其彈性，則稅負承擔應是彈性越小者承擔越多稅負，並不會有生

產者完全不承擔稅負之情況，並且彈性理論預期租稅轉嫁幅度最多只有百分之百，

超額轉嫁並非彈性理論所能解釋之狀況。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亞馬遜與臉書租稅轉嫁之行為均不能以生產者與消費者依據各自彈性比例

分擔稅負的理論解釋。前者為從價稅導致百分之百租稅轉嫁結果，後者的租稅工

具雖然難以定義，但出現了超額轉嫁。分析這兩個平台的共同點，有兩個租稅歸

宿彈性理論不能解釋實務的可能：一、跨境交易；二、奠基於間接網路外部性的

商業模式。這兩個可能中，本文認為間接網路外部性最有可能解釋平台租稅轉嫁

的行為，理由有二：一、即使是跨境交易，商業模式基礎依然仰賴間接網路外部

性的運作。二、按照 Katz and Shapiro（1985）間接網路外部性概念，間接網路外

部性是一個考慮市場互動的需求效用，Harberger（1962）模型證明當考慮市場互

動將有超額轉嫁的可能。 

間接網路外部性具有可以解釋違反傳統彈性理論之特質，但目前尚未有完整

的文獻分析其對租稅歸宿之影響，前段所舉之 Harberger（1962）並不是探討間接

網路外部性租稅歸宿之文章，而有許多研究貢獻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生產者價格決

策作用的雙邊市場領域，雖曾有 Kind et al.（2010）研究間接網路外部性租稅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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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但就其對間接網路外部性之定義，租稅歸宿之結果實際上仍有討論空間，詳

細說明可見第二章。 

綜合上述，現實觀察到，間接網路外部性不符合彈性理論預期的結果；間接

網路外部性的性質也與租稅歸宿領域文獻指出過不符合彈性理論的原因類似。然

而，目前尚未有完整文獻探討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租稅歸宿之影響，又考量電子商

務稅務議題不論於現在或未來均會是各國政府欲著手解決之目標，間接網路外部

性具體如何影響租稅歸宿便是一重要課題。本文希望研究間接網路外部性如何影

響租稅轉嫁，並分析其與彈性之關係，為租稅歸宿與雙邊市場領域做出貢獻，亦

可作為政策參考。 

最後，資訊科技的發展為間接網路外部性創造的商業價值帶來了新的可能與

形式，是在分析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租稅歸宿議題時，應特別注意的地方。由於資

訊科技進步，資料蒐集與儲存成本下降，電子平台雙邊市場比起實體雙邊市場多

了能夠利用消費者資料獲取利潤的優勢。舉例而言，大型銷售平台，利用買家消

費明細資料鎖定產品其他潛在可能買家，以及依商品別採差別化取價（Bloch and 

Demange, 2016）。又比如線上社群網站、搜尋引擎，分析大眾市場端的消費者產

生的訊息內容，提高線上廣告服務品質，吸引更多廣告訂單。現實可見電子商務

平台中，有一端市場消費者付費消費財貨、另一端市場消費者免費消費財貨，但

有可能免費使用財貨的消費者是以付出資料、隱私權的形式作為消費財貨的代價。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 4 章，除本章三節外，按以下順序安排：第二章，先介紹租稅歸宿理

論大體沿革，次回顧雙邊市場領域對租稅歸宿解釋之嘗試。第三章，介紹參考模

型，待熟悉雙邊市場之運作後，加入利潤稅與從價稅（銷售稅）討論租稅如何改

變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租稅轉嫁的影響。第 4 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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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首先，本文介紹非雙邊市場的租稅歸宿理論沿革，瞭解彈性理論之限制，以

及超額轉嫁發生之原因。再來，由於傳統租稅歸宿理論未考慮到間接網路外部性

的作用，而雙邊市場有，因此接著回顧目前雙邊市場領域之租稅歸宿研究，但由

於雙邊市場此類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亦略比較雙邊市場間接網路外部性之經濟

模型建構，以了解何者較適合作為本研究後續課稅分析之指引。 

第一節 傳統租稅轉嫁理論 

傳統經濟學認為租稅歸宿取決於彈性。根據 Rosen and Gayer（2014）教科

書，在完全競爭市場且在消費者正確認知其面對的稅率假設下，不論從量稅或從

價稅，若生產者為法定租稅歸宿，其是否將租稅轉嫁給消費者取決於供給價格彈

性或需求價格彈性。當需求價格彈性無限大，生產者不會轉嫁租稅給消費者，稅

後消費者價格和稅前一樣。當需求沒有彈性，生產者會百分之百轉嫁租稅給消費

者，消費者價格上漲幅度等於租稅金額。在這兩極端狀況之間，當需求具有部分

彈性，則是消費者與生產者各自負擔一部份租稅，若需求彈性較小，則消費者負

擔的比例多；供給彈性較大，則生產者自己負擔的比例便少。 

不過，若放寬上述假設或加入其他考量將有可能影響租稅歸宿，甚至轉嫁幅

度超過百分之百，換言之，出現超額轉嫁的情形。根據 Besley and Rosen（1999）

的統整，在不完全競爭市場，長期時，各種轉嫁幅度都有可能，包含超額轉嫁。

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下不可能出現超額轉嫁的情形，如果長期時供給彈性為無

限大，供給曲線會是一條水平線，則課稅產品價格上漲的幅度相當於租稅金額。

若長期時供給具有部分彈性，供給曲線有正斜率，則課稅產品價格上漲的幅度小

於租稅金額。 

首先，Bishop （1968）即提出獨佔市場中，從量稅會產生超額轉嫁。Fullerton 

and Metcalf（2002）以成本加成率的概念整合完全競爭、獨佔與寡佔市場。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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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當邊際成本固定、生產者追求利潤極大化，其均衡價格可寫成： 

m

c
p

1
1

  ， 

p 為價格、c 為邊際成本、m 為生產者家數、𝜀 為彈性。完全競爭市場為生產者

家數等於無限多的特例；獨佔市場則可視為生產者家數只有一家的特例。

 m/11/1   為成本加成率，彈性越小者，  m/11/1   越大、加成率越大；彈性

越大者，  m/11/1   越小、加成率越小。 

除此之外，Fullerton and Metcalf（2002）更以固定彈性需求函數（constant 

elasticity demand），綜合分析在從量稅下，三種市場結構的租稅歸宿。延續上段

假設，但加入稅率 t、需求函數 pq /1 ，其稅後均衡價格可寫成： 

m

tc
p

1
1


  ， 

由上述式子可發現，稅前稅後價格差異在於：從量稅提高了邊際成本。就租稅轉

嫁層面而言，首先，完全競爭市場由於生產者家數無限多，m 趨近於無限大，價

格對稅率的變動為   1/11/1  m ，代表在完全競爭市場不會發生超額轉嫁，只

會有百分之百轉嫁。其次，在獨佔市場，不論稅前稅後，當彈性小於 1 時，獨佔

者不會進行生產，因為此時價格少於邊際成本。獨佔者會在彈性大於 1 時進行生

產，此時，價格對稅率的變動  m/11/1   會大於 1，代表有超額轉嫁發生。最

後，寡占市場也不會在 m  小於 1 時生產，因為此時邊際收益為負。因此，當

m  大於 1，價格對稅率的變動  m/11/1   會大於 1，代表有超額轉嫁發生。 

寡占市場和獨佔市場之所以有可能發生超額轉嫁，是因為生產者具備市場力

量並且有為因應市場結構達到利潤極大化的訂價策略考量。當生產者理解到將租

稅轉嫁給消費者，因為消費價格增加可能會導致需求減少時，在某些條件下，如：

固定彈性需求函數，生產者會透過對課稅商品轉價超過租稅金額的漲幅來稍微補

償因為需求減少所損失的利潤。 

Spoerer（2008）指出，在寡占市場，從量稅導致邊際成本增加，連帶導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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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增加，需求量以及均衡生產者數量減少，留存於市場上的生產者因均衡生產者

數量減少增加其議價能力，這個能力將發揮在把價格訂於邊際成本之上，此時，

若需求無彈性，將發生超額轉嫁。 

除了挑戰完全競爭市場生產家數的假設，亦有文獻從挑戰完全競爭市場商品

同質的角度出發而後得到超額轉嫁的結果，Barzel（1976）提出：消費者其實是

根據產品眾多且不同的特質衡量產品價值，而生產者可以調整產品應稅特質、未

稅特質的比例，進而調整價格。在市場利潤為零、生產者為法定租稅歸宿的假設

下，Barzel（1976）發現：由於從量稅是對產品消費量課稅，生產者可藉由改進

產品品質來減少租稅負擔，理由是：一、產品品質不是課稅稅基；二、提高品質

可以增加消費者願付價格，當均衡價格增加，均衡數量減少，從量稅負因此變少。

同樣假設下，若課從價稅，由於稅基為產品價格，而產品價格涵蓋了消費者對品

質的考量，所以從價稅會導致品質的下降，進而減少消費者願付價格，均衡價格

減少的同時也減少了從價稅稅負。根據前述原因，在轉嫁程度方面，同樣面對從

量稅，完全競爭市場商品同質假設下所得到的稅後價格將小於當生產可以控制產

品價質組成要素時的稅後價格；面對從價稅，完全競爭市場商品同質假設下所得

到的稅後價格將大於當生產可以控制產品價質組成要素時的稅後價格。進一步推

論，在完全競爭市場商品同質假設下轉嫁程度最多為百分之百，而當商品可以不

同質，從量稅將導致超額轉嫁發生。 

以上文獻均為分析單一市場下，課稅所造成的變化，是謂部分均衡模型。當

考慮市場互動，則需以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租稅歸宿。Harberger（1962）建立兩產

品 1 和 2、兩要素資本和勞動的模型，假設完全競爭市場、要素可以自由流動、

需求只依兩產品相對價格變動、固定規模報酬等後，發現：若只對產品 1 的資本

報酬課稅，當兩產品生產使用相同勞動、資本比例，則轉嫁幅度依產品需求彈性

與要素替代彈性而不同，這代表當市場有互動，需求彈性對租稅歸宿的影響，需

依照市場互動模式進行修正，當要素可以流通，則要素替代彈性便須列入考慮，

以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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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彈性對應到產出效果，所謂產出效果指：當產品需求增加，生產者便增

加該產品的生產。課稅導致產品 1 成本增加，反映於價格，產品 1 價格上升導致

需求減少，若需求彈性大，則產品 1 價格上漲相同幅度，需求量減少地多，產品

1 生產者因為需求減少便減少生產，其對資本的需求量也就減少了。相較產品 1

價格反映課稅所增加的成本，產品 2 價格因為沒有被課稅所以比產品 1 便宜，消

費者因此增加對產品 2 的需求，產品 2 生產者因此增加產品 2 的產量，也增加對

資本地需求，所以不被產品 1 需要的資本會到產品 2 尋求被使用的機會，但此時

資本價格需要減少，否則會增加產品 2 的成本，兩產品相對價格若與稅前相同，

需求量便不會產生變化，生產者也不會想增加產品 2 的產量。 

要素替代彈性對應到要素替代效果，所謂要素替代效果指：當一項要素相對

價格變貴，生產者便多使用另一項要素。當兩產品要素替代彈性相同，代表當資

本價格不變時，只要產品 1 減少的生產量等於產品 2 增加的生產量時，產品 1 減

少的資本使用量會等於產品 2 增加的資本使用量，而又因為產品 1 所減少的資本

使用量，是根據百分之百反映租稅金額的資本價格上漲幅度，只有當資本價格下

降幅度與租稅金額相同、承擔百分之百的稅負，回到其未稅前的價格，才有可能

被產品 2 所增加的資本需求吸收。如果產品 1 要素替代彈性大於產品 2 要素替代

彈性，代表當產品 1 生產者根據百分之百反映租稅金額的資本價格上漲幅度減少

的資本使用量會大於產品 2 生產者根據稅前資本價格所增加的資本使用量，唯有

當資本價格下降幅度比租稅金額多、承擔超額轉嫁，才能使不被產品 1 需要的資

本完全被產品 2 所吸收。 

第二節 雙邊市場（間接網路外部性）租稅歸宿分析 

雙邊市場領域中，與租稅歸宿有關的文獻，目前僅以 Kind 為主的團隊有建

立模型研究。Rochet and Tirole（2003）雖有提及租稅轉嫁，但是未建立模型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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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et and Tirole（2003）主要結果提出：具間接網路外部性市場要能發展成

雙邊市場的條件，為平台能夠有效設置兩邊市場價格，以同時吸引雙邊市場使用

者使用平台。以該結果為基礎對租稅歸宿的推測為：若平台一端使用者被課稅並

能夠轉嫁租稅給平台另一端使用者，將導致平台無法有效設置兩邊市場價格。由

此，在研究平台產業雙邊市場租稅歸宿時，若欲專注租稅對平台生產者訂價之影

響，應假設使用平台消費者間無價格交易之可能。 

 Kind et al.（2010）為報紙等媒體業建構一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獨佔平台生產

者提供兩種產品 1、2 的模型來討論租稅歸宿。其間接網路外部性為外生假定，

表現在消費量對消費者產品願付價格的影響。正的間接網路外部性，指：當產品

1 均衡數量越多，產品 2 消費者對產品 2 的願付價格會增加。負的間接網路外部

性，指：當產品 1 均衡數量越多，產品 2 消費者對產品 2 的願付價格會下降。該

研究認為在分析稅率變動對價格的影響前需先假設兩市場消費者間的間接網路

外部性正負。 

若政府對產品 2 的售價課從價稅，稅後兩產品市場均衡價格因產品 2 對產品

1 的間接網路外部性效力而不同。間接網路外部性效力小，同時搭配產品 1 的收

益大於產品 2 邊際成本的假設，可得到稅後產品 2 價格下降、稅後產品 1 價格不

明，但兩產品稅後均衡數量上升的結果，理由是：間接網路外部性效力小，因為

產品 2 均衡數量的增加不會帶來太多產品 1 願付價格的提升，因此在稅前平台雖

然生產比沒有間接網路外部性還多的產品 2，但也沒明顯差太多，稅後若每多生

產一單位產品 2 造成產品 1 的收益大於產品 2 邊際成本，意味著產品 2 創造的

間接網路外部性效益大於生產產品 2 的成本，代表平台其實還有空間可以多生產

產品 2，因此造成稅後產品 2 價格下降。9 由於稅後產品 2 數量增加，平台生產

者可以賣更多的產品 1。稅後產品 1 價格因為同時面臨產品 2 均衡數量增加的間

接網路外部性影響，以及產品 1 數量增加使本身需求函數變動，因此均衡價格變

                                                        
9 雖然按照該研究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假設，當產品 1 均衡數量增加，產品 2 消費者對產品 2 願付

價格也會增加，但因某些理由，這效果不敵平台因為產品 2 增產而減少產品 2 價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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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向不明。 

間接網路外部性效力極大，從價稅造成的均衡價格變化不明，但稅後兩產品

市場均衡數量減少，理由是：課稅前，在產品 1 市場，產品 2 對產品 1 的間接網

路外部性造成平台生產者生產地比沒有間接網路外部性時還多的產品 1，用以增

加產品 2 的價格，但由於從價稅稅基為產品 2 價格，因此課稅導致此行為的利潤

減少，平台生產者將盡量減少產品 1 的均衡數量，也導致產品 2 數量的減少。 

Kind et al.（2010）亦探討對產品 2 數量課從量稅的情況，得到以下結果：不

論間接網路外部性之大小，從量稅均導致兩產品稅後均衡數量減少，由於從量稅

相當於增加生產產品 2 的邊際成本，使得平台欲減少產品 2 數量，也因此導致產

品 1 數量減少。當間接網路外部性小，兩產品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因為間接網路

外部性小，所以不會出現產品 1 均衡數量減少造成產品 2 消費者願付價格下降的

狀況，同理，也不會出現產品 2 均衡數量減少造成產品 1 消費者願付價格下降的

狀況。兩產品稅後均衡價格因為均衡數量減少而上升，Kind et al.（2010）進而得

到從量稅導致超額轉嫁的結果。而當間接網路外部性大時，則得到兩產品稅後均

衡價格下降的結果。 

就雙邊市場租稅歸宿研究而言，Kind et al.（2010）於從價稅方面，可說仍未

得到明確結果，此外，其間接網路外部性效力小時，從價稅租稅轉嫁結果之經濟

解釋，頗有稅前仍未極大化利潤的意味在，這些可能都與其間接網路外部性設定

有關。與 Kind et al.（2010）不同，在 Armstrong（2006）模型中，間接網路外部

性有可能一方面增加消費者效用，但同時又是平台減低訂價的要素，採用不同的

間接網路外部性定義有可能有不同之均衡價格，進而影響租稅歸宿結果，下一章

第一節基礎模型將先介紹 Armstrong（2006）模型，隨後章節並利用此模型做課

稅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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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型與理論分析 

第一節 基本模型 

為專注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租稅歸宿之影響，本文探討獨佔生產者之租稅反應。

10 雙邊市場領域也有許多文章，將獨佔生產者模型作為研究開始的基礎。11 下

面將介紹 Armstrong（2006）的獨佔模型。 

一個獨佔平台面對兩端市場 1 和 2，市場使用者效用函數 U 如下： 

 12211 )( PUφαU －  ； 21122  )(= PUφαU －  。 （1） 

1U 、 2U 分別表示一位市場 1、2 使用者的效用，由間接網路外部性αφ與市

場價格 P 決定。以 1U 為例說明間接網路外部性： 1 衡量一位市場 1 使用者與每

一位市場 2 使用者互動的效益，  222 Uφφ  ， 2φ 是 2U 的遞增函數，二階微分為

負，當市場 2 使用者效用越高，人數將增加； 2φ 表示整體市場 2 使用者人數，當

市場 2 使用者越多， 21φα 便越高，市場 1 使用者效用越高。同理，在效用函數 2U

中， 2α 衡量一位市場 2 使用者與每一位市場 1 使用者互動的效益，  111 Uφφ  ，

1φ 是 1U 的遞增函數，二階微分為負，當市場 1 使用者效用越高，人數將增加；

1φ 表示整體市場 1 使用者人數，當市場 1 使用者越多， 12φα 便越高，市場 2 使用

者效用越高。 1P  、 2P 分別為平台對市場 1、市場 2 使用者所收取的費用，收費

越高，使用者效用越低。 

平台利潤函數如下： 

                                                        
10 如果採用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便還需考慮消費者的偏好。在雙邊市場，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

可視為：市場有多個平台，但所有市場消費者只能選擇棲息於一個平台，而不能同時使用多個平

台。 
11 根據 Rochet and Tirole（2003）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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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UφαUφfUUφαUφ

fPUφfPUφUUπ

－－－－

－－




。  

              （2） 

利潤函數中，將（1）移項，可以得到以 1221 )( UUφα －  表示 1P的結果，與

2112 )( UUφα －  表示 2P 的關係是同樣的道理。另外，𝑓為每服務一位市場使用者

平台所付出的成本。 

變數部分，獨佔生產者選擇控制效用而非價格，是因為人數由效用決定，而

效用由另一個市場人數與本身市場價格所決定，換言之，價格僅為影響人數的其

中一個因素。若選擇控制價格將造成偏誤。 

以 1U  和 2U  為控制變數對目標函數進行一階求導，得到： 

 22

1

1
11

'
φα

φ

φ
fP 　－  ； 11

2

2
22

'
φα

φ

φ
fP 　－ 。 （3） 

以 1P為例說明價格受三個因素影響：邊際成本 1f 、與市場 1 彈性倒數相關的

'/ 11 φφ 及市場 2 外部性效益 22φα  。 '1φ 為 1φ 對 1U 的一階微分。以下分別說明。 

首先，收益至少要能付得起邊際成本。再來，介紹 '/ 11 φφ 之前先說明彈性概

念。給定另一端市場人數，可得一端市場之需求彈性，如：給定市場 2 人數，得

市場 1 需求彈性 1ε  ；同理，給定市場 1 人數，得市場 2 彈性 2ε  。兩端市場彈性

如下： 

'1

1
11

φ

φ
pε －  ； 

'2

2
22

φ

φ
pε －  。 

由上可知， '/ 11 φφ 與市場 1 彈性倒數相關，當彈性 1ε 越大， '/ 11 φφ 便越小，

1P也越小；反之，當彈性 1ε 越小， '/ 11 φφ 便越大， 1P也越大。 

最後，是外部性效益 22φα  。前面提過 2 衡量一位市場 2 使用者與每一位市

場 1 使用者互動的效益， 22φα 則表示整體市場 2 使用者與市場 1 互動所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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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當一位市場 1 使用者能帶給每位市場 2 使用者極大的外部性利益，即 22φα

越大，平台便會利用越低的 1P刺激市場 1 消費者需求增加。由此部分可知，一個

市場的價格會受到另一個市場人數的影響。 

外部性效益的存在說明了，相比沒有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市場，有間接網路外

部性的市場其均衡價格會較低，以達到相比沒有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市場更多的均

衡數量，這個多出來的部分是為了服務另一個市場的效用。 

第二節 課稅模型 

遵循 Armstrong（2006）的設定，本文分別加入利潤稅與從價稅兩項因素，

探討當平台為獨佔生產者時，間接網路外部性如何影響租稅轉嫁。因為政府面對

商業之經營普遍均將其涵蓋進所得稅、消費稅兩大體系，所以本文以利潤稅，作

為所得稅租稅歸宿分析開端。在消費稅部分，由於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無法反應

出如何受到從量稅影響，因此只討論從價稅。 

一、利潤稅租稅轉嫁分析 

 令平台追求利潤極大化，其市場 1 被課利潤稅，稅率 t，市場使用者效用函

數變成： 

 NNNN PUφαU 12211  )( －  ； NNNN PUφαU 21122  )( －  。 （4） 

 Nφ1 和
Nφ2 表示課稅情況下的人數，因為只對單邊市場課利潤稅，為追求利潤

極大勢必有新的均衡價格 NP1 和 NP2  ，進而使兩端市場使用者效用產生變動。 

其利潤函數為： 

    
    。－－－－

－－

 )()(1)()(

)(1)(),(

22112221122111

2222111121

fUUφαUφtfUUφαUφ

fPUφtfPUφUUπ

NNNNNNNNNN

NNNNNNN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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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NU1
和 NU2

為控制變數對目標函數進行一階求導，得到： 

 
t

φα

φ

φ
fUUφα

N

N

N
NNN




1'
)( 22

1

1
11221

　
－－  ；    （6）

 tφα
φ

φ
fUUφα N

N

N
NNN  1

'
)( 11

2

2
22112 　－－  。 （7） 

透過（4）的關係式，可將（6）、（7）式轉化，得出平台的訂價策略： 

 
t

φα

φ

φ
fP

N

N

N
N




1'

22

1

1
11

　
－  ；  tφα

φ

φ
fP N

N

N
N  1

'
11

2

2
22 　－  。 （8） 

為探討轉嫁，將稅後價格（8）與未課稅結果（3）相減求出價格變化： 

 















2
2

2

1

1

1

1

111

1''

Δ

φ
t

φ
α

φ

φ

φ

φ

PPP

N

N

N

N

－　－－
 ； （9） 

 
  111

2

2

2

2

222

1
''

Δ

φtφα
φ

φ

φ

φ

PPP

N

N

N

N

－　－－ 



 。 （10） 

由上兩式可知，價格變化受到兩個市場人數影響，而市場人數又受到價格影

響，這是因為價格與效用互有關係共同構成一條方程式，如（4）所顯示，然而

由於本模型所能求導出的價格一階條件並非一個分析解，使得研究無法忽略市場

人數影響僅就價格變化做討論，因此在分析價格變化時，本研究先退一步假設兩

個市場人數變化情形，排除數學上不成立之情況，如果該人數變化情況無法得出

一個價格變化結果，便可能代表該價格變化於數學上無法成立，是平台稅後所不

會採取的訂價策略。本研究就剩餘數學上能成立之人數變化情況探討租稅轉嫁情

形。12 

                                                        
12 市場人數變化在本研究依然為一個內生變數，只是囿於一階條件之分析限制，使本研究僅就

幾個定點情況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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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轉嫁在本研究定義為：排除市場價格不變以及同時下降的情況外，其餘

屬於市場 1 價格變化小於市場 2 價格變化之情形。當平台生產者市場 1 被課稅，

其稅後兩市場若維持與稅前相同價格，是平台承擔租稅之表現。當平台生產者減

少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並提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代表平台因為課稅而損失

的市場 1 利潤不完全由平台承擔，平台透過提高市場 2 價格，令市場 2 一起承擔

這項損失，因此被本研究視為租稅轉嫁。當市場 2 價格增加幅度大於租稅，則視

為發生超額轉嫁。 

利潤稅稅後價格變化情形，統整如下表 2。13 

表 2 利潤稅稅後價格變化 

 

 

市場 2 人數 

市場 1 人數 

11 φφN   
11 φφN   

11 φφN   

22 φφN   1ΔP 負數、 2ΔP 正數
註 1 0Δ 1 P 、 0Δ 2 P  1ΔP 負數、 2ΔP 負數

註 3 

22 φφN   0Δ 1 P 、 0Δ 2 P  不成立 不成立 

22 φφN   1ΔP 正數、 2ΔP 正數註 2 不成立 不成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註 1： 0)(Δ 2211  φφαP N ； 0)(Δ 1112  φφαP N 。 

註 2： )(0Δ 2211 φφαP N  ； )(0Δ 1112 φφαP N  。 

註 3： )(0Δ 2211 φφαP N  ； )(0Δ 1112 φφαP N  。 

以下以有價格變化結果之情況正面分析平台生產者進行租稅轉嫁之原因，以

數學上無法成立或者矛盾之情況反面證明平台生產者進行租稅轉嫁之原因。 

兩市場稅後人數不變（ 11 φφN  、 22 φφN  ）數學上不成立，說明平台生產者

稅後不可能維持與稅前相同之均衡價格。對市場 1 來說，市場 2 人數不變、外部

性不變，唯有市場 1 價格不變才能導致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同理，對市場 2 來

說也是如此。若稅後均衡價格與稅前相同，則稅後利潤相比稅前將毫無疑問地因

為部分利潤被稅課去而減少。當生產者目標為利潤極大化，若存有其他能減少稅

                                                        
13 證明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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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或減少利潤損失之方式，則維持稅前均衡價格並非最佳策略。 

首先，分析為什麼在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
11 φφN  ）的情況下，市場 2 稅後

人數增加（
22 φφN  ）不成立，而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

22 φφN  ）成立。市場 1 稅

後人數不變、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
11 φφN  、

22 φφN  ），站在市場 1 的角度，市

場 1 稅後價格不變的話，按照間接網路外部性的邏輯，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應導

致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但是市場 1 稅後人數與稅前相同，唯有市場 1 稅後均衡

價格上升才能在市場 2 人數增加的情況導致這樣的結果；同理，站在市場 2 的角

度，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代表市場 2 稅後所享外部性不變，這情況下唯有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才能導致市場 2 人數增加；整體而言，在市場 1 稅後人數不

變、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

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 0Δ 1 P 、 0Δ 2 P ），相當於拿市場 2 利潤換市

場 1 利潤，由於市場 1 被課稅，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 1 元僅能換取市場 1 稅

後均衡價格上升 t1 元。然而，這並非能極大化利潤的手段，相較之下，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才能達到極大化利潤的目標，因為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僅需

下降 t1 元便能換到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1 元。 

在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

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0Δ 1 P 、 0Δ 2 P ），便

是能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的例子。此情況價格變化的結論分析如下：站在

市場 1 的角度，因為間接網路外部性，所以唯有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才能

在市場 2 人數減少的情況下產生市場 1 稅後人數減少的結果；同理，唯有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才能在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的情況下導致市場 2 人數減少。 

在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

價格變化為： 2ΔP 正數、 1ΔP 負數，也是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

後均衡價格上升；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的例子，只是此情況價格變化幅度

比 11 φφN  、 22 φφN   大，就市場 1 而言，當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外部性減少，

若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幅度小，僅能使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要市場 1 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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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價格下降幅度大，才能使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同理可證市場 2 稅後均衡價

格上升幅度之大。 

平台在減少市場 1 價格時，因為同時拉抬市場 2 價格，所以市場 2 人數除了

受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的外部性影響使效用增加，也受其自身價格導致效用減

少，當外部性對市場 2 效用的影響與市場 2 價格的影響相當時，便會使市場 2 稅

後人數不變，這就是在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市場 2 稅後人數不變（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下，得到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 0Δ 1 P 、 0Δ 2 P ）的原因，此外，因為此情況同樣是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

潤原理的體現，因此屬於有價格變化結果之情況。 

在市場 1 稅後人數與市場 2 稅後人數均增加（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

也有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的可能。此情況可得價格變化為 1ΔP 正數、

2ΔP 正數，這樣的價格變化有五種可能的價格組合：一、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

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二、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

衡價格不變（因為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的外部性而使市場 2 稅後人數亦增加）；

三、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當市場 1 稅後人數增

加的外部性對市場 2 效用的影響力大於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增加的影響力，則市

場 2 稅後人數增加）；四、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不變、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

（因為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的外部性而使市場 1 稅後人數亦增加）；五、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當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的外部性

對市場 1 效用的影響力大於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增加的影響力，則市場 1 稅後人

數增加）。在這五種價格組合中，不僅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又能使利潤極

大化的便是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的組合，因為比

較五種組合，假如市場 1 稅後人數相同，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能帶來最少的

利潤，使平台繳交最少的稅負；假如市場 2 稅後人數相同，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

格上升能帶來最多市場 2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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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上一段的情況，在市場 1 稅後人數與市場 2 稅後人數均下降（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價格變化為 1ΔP 負數、 2ΔP 負數，這變化有五種可能的價格

組合：一、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不變（因為市場 1 稅

後人數減少的外部性而使市場 2 稅後人數亦減少）；二、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不

變、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因為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的外部性而使市場 1 稅

後人數亦減少）；三、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當

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的外部性對市場 1 效用的影響力大於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

減少的影響力，則市場 1 稅後人數減少）；四、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五、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

（當市場 1 稅後人數減少的外部性對市場 2 效用的影響力大於市場 2 稅後均衡

價格減少的影響力，則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在這五種價格組合中，不僅以市

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又能使利潤極大化的便是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的組合，理由同 11 φφN  、 22 φφN  。 

接著，說明剩下兩種不成立情況。市場 1 稅後人數減少、市場 2 稅後人數增

加（ 11 φφN  、 22 φφN  ）不成立，是因為此情況下價格變化同樣為市場 1 稅後均

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且價格變化幅度比 11 φφN  、 22 φφN  大，

就市場 1 而言，當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外部性增加，若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

升幅度小，僅能使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要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幅度大，才

能使市場 1 稅後人數減少，同理可證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幅度之大，以市場

2 利潤換市場 1 利潤本來就不是極大化利潤的手段，更別提擴大此行為的規模。 

市場 1 稅後人數減少、市場 2 稅後人數不變（ 11 φφN  、 22 φφN  ）不成立，

也是因為其代表受價格變化──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

下降──作用，是以市場 2 利潤換市場 1 利潤之情形。 

二、利潤稅租稅轉嫁分析小結 

表 3 統整上個次目利潤稅租稅轉嫁分析。在利潤稅中，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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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1 價格變化小於市場 2 價格變化，代表平

台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的行為，也是平台將租稅轉嫁給市場 2 的行為。當

市場 1 利潤被課稅，平台減少市場 1 價格以換取市場 2 價格提高的空間，因為減

少市場 1 價格會帶來市場 1 人數的增加，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造成市場 2 人數增

加，此時平台有提高市場 2 價格的動機使市場 2 利潤極大化。同時，市場 1 價格

的減少能減低市場 1 利潤，進而減少稅負；市場 2 價格的提高能增加市場 2 利

潤，由於市場 1 被課稅，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僅需下降 t1 元便能換到市場 2 稅

後均衡價格上升 1 元，相較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需下降  t1/1 元才能換取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1 元，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較能極大化利潤。 

表 3 統整利潤稅之租稅轉嫁 

租稅轉嫁 市場 2 人數變化 市場 1 人數變化 

2ΔP 正數、 1ΔP 負數 
22 φφN   11 φφN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正數>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三、從價稅租稅轉嫁分析 

本部分不再考慮利潤稅之影響，僅就從價稅之租稅轉嫁做討論。令獨佔平台

生產者追求利潤極大化，其市場 1 價格被課從價稅，市場使用者效用函數變成： 

 ( ) ( ) NNNN PτUφαU 12211 +1 = －  ； ( ) NNNN PUφαU 21122  = －  。 （11） 

NP1 為生產者價格， τ為從價稅率，   NPτ 11 為消費者價格。 Nφ1 和
Nφ2 表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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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情況下的人數，因為從價稅改變價格使市場 1 消費者效用產生變動，進而也帶

動市場 2 消費者效用產生變動。 

利潤函數： 

   

 。－－－
－

－－

 )()(
1

)(
)(

)()(),(

22112221
1221

11

2222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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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以 NU1
 和 NU2

 為控制變數對目標函數進行一階求導，再透過（11） 式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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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轉嫁，將（13）式變成消費者價格後與未課稅結果（3）相減得到市

場 1 價格變化，將（14）與未課稅結果（3）相減得到市場 2 價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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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稅分析租稅轉嫁之手法與利潤稅相同。從價稅結果如表 4 所示。14 

 

                                                        
14 證明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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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從價稅稅後價格變化 

 

 

市場 2 人數 

市場 1 人數 

11 φφN   
11 φφN   

11 φφN   

22 φφN   1ΔP 負數、 2ΔP 正數註 1 0Δ 1 P 、 0Δ 2 P  1ΔP 負數、 2ΔP 負數註 3 

22 φφN   0Δ 1 P 、 0Δ 2 P  不成立 不成立 

22 φφN   1ΔP 正數、 2ΔP 正數註 2 不成立 不成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註 1： 0)(Δ 2211  φφαP N ； 0)(Δ 1112  φφαP N 。 

註 2： )(0Δ 2211 φφαP N  ； )(0Δ 1112 φφαP N  。 

註 3： )(0Δ 2211 φφαP N  ； )(0Δ 1112 φφαP N  。 

從價稅有價格變化結果與數學上不成立的情況與利潤稅一樣，其中有價格變

化結果的情況連價格變化方向也相同，表 4 與表 2 相同。這可能是因為只對市場

1 利潤課徵的利潤稅為一種選擇性利潤稅，與只對市場 1 價格課徵從價稅，便影

響到了市場 1 消費者價格與需求，使得生產者改變生產決策的性質相似。兩稅不

同的地方在於，從價稅導致課稅市場的價格被動上升，減少市場 1 產生的間接網

路外部性，連帶損及市場 2 的利潤。平台對此的回應主要是減少稅後市場 1 消費

者價格，至少令從價稅對市場 1 需求的影響不波及市場 2，也因此維持稅前價格

決策令兩市場稅後人數不變（ 11 φφN  、 22 φφN  ）的情況並非利潤極大化的可能，

所以此情況在數學上不成立。 

以下依據市場 1 人數變化分兩種情況作說明。 

情況 1. 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 11 φφN  、 

22 φφN  ）。 

由於平台對市場 1 之售價被課從價稅，若平台稅後仍維持稅前之價格決

策，市場 1 消費者將因為價格變貴而減少需求，在市場 2 人數不變情況下，

市場 1 人數將減少，然而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代表平台採取降低市場 1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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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均衡價格的手段，一方面從價稅稅基減少可減少稅負，另一方面平台避免

原先市場 2因為從價稅導致市場 1人數減少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導致市場 2

人數減少所損失的利潤。市場 1 稅後人數不變代表市場 2 所享外部性不變，

然而市場 2 稅後人數減少，代表平台提高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這不僅增加

市場 2 利潤，也彌補了平台為了維持市場 1 人數而損失的市場 1 利潤。 

情況 2. 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各市場 2 稅後人數變化情形（
11 φφN  下， 

22 φφN  、
22 φφN  、

22 φφN  ）。 

情況 2.與情況 1.相同，均討論平台對市場 1 之售價被課從價稅的情形。

情況 2.與情況 1.不同之處在於，平台在情況 2.所調降之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

幅度較情況 1.多，理由是平台因為市場 1 價格被課從價稅，除了想回復受從

價稅連帶影響而損失的市場 2 利潤，更進一步將利潤重點放在市場 2。平台

透過減少稅後市場 1 消費者價格使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的方式，增加市場 2

享受的外部性，爭取提高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的空間，亦可說，爭取對市場

2 轉價租稅的空間。當市場 1 稅後人數相同，若平台轉嫁給市場 2 多，市場

2稅後人數受價格影響大於外部性影響，則出現市場 2稅後人數變少之情形；

轉嫁少，市場 2 人數受外部性影響大於價格影響，出現市場 2 稅後人數增加

之情形；轉嫁程度介於前面兩者之中，市場 2 人數受價格影響等於外部性影

響，出現市場 2 稅後人數不變之情形。 

最後，討論市場 1 稅後人數與市場 2 稅後人數均下降（ 11 φφN  、 22 φφN  ）

的情況，雖然數學推論出來的價格設置為 1ΔP 負數、 2ΔP 負數，但本文認為面

對從價稅，平台應不可能再增加稅後市場 1 消費者價格，因為會造成未課稅的市

場 2 利潤損失更嚴重，因此代表市場 1 稅後均消費者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後均

衡價格下降（ 0Δ 1 P 、 0Δ 2 P ）的兩情況 11 φφN  、 22 φφN  與 11 φφN  、 22 φφN   

便是沒有價格變化結果的情況。排除市場 1 稅後均消費者衡價格的可能後，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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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可能的價格組合：一、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

升；二、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不變、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前者因為價格較

低所以從價稅負較低，且前者帶來市場 1 人數的增加，在間接網路外部性作用

下，也造成市場 2 人數增加，使平台有機會增加市場 2 價格，假如市場 2 稅後人

數相同，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將帶來最多利潤。兩相比較可得出，市場 1 稅

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0Δ 1 P 、 0Δ 2 P ）是此情況下能

極大化利潤之價格組合。 

四、從價稅租稅轉嫁分析小結 

表 5 統整上個次目從價稅租稅轉嫁分析。在從價稅，亦可得市場 1 稅後均衡

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1 價格變化小於市場 2 價格變化；平

台將租稅轉嫁給市場 2 的結果。平台這樣做除了回復從價稅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

連帶造成市場 2 利潤的損失，亦更進一步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的方式在稅

後達到極大化利潤的目標。 

表 5 統整從價稅之租稅轉嫁 

租稅轉嫁 市場 2 人數變化 市場 1 人數變化 

2ΔP 正數、 1ΔP 負數 
22 φφN   11 φφN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正數> 0Δ 2 P 、 0Δ 1 P  
22 φφN   11 φφN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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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轉嫁幅度 

本節以比較靜態分析兩稅底下租稅轉嫁的幅度，檢視超額轉嫁之可能。 

首先說明利潤稅。以利潤稅率 t 對（8）式偏微分可得： 

   N
N

φαt
t

P
22

1 1



 ； （17） 

 N
N

φα
t

P
11

2 



 。 （18） 

從價稅部分，以從價稅率 τ對（13）和（14）式偏微分可得： 

  τ
φ

φ

τ

P
N

N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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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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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
N





111

2  。 （20） 

根據（18）和（20）式，由於本研究的間接網路外部性是隨著另一市場人數

越多而越多的正外部性，因此可知 1α 大於 0，代表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一定會增

加，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隨著 Nφα 11 越大，代表若能利用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減

少刺激越多市場 1 稅後需求增加、使越多市場 1 消費者可與市場 2 互動，那麼平

台便有機會拉抬越高的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當市場 2 價格變化超過稅額便代表

發生了超額轉嫁。在前面兩稅租稅轉嫁小結的分析中，不論價格變化組合是

「 2ΔP 正數、 1ΔP 負數」或「 0Δ 2 P 、 0Δ 1 P 」，都是有超額轉嫁的可能，而

11 φφN  、 22 φφN  之市場 2 價格變化為「正數> 0Δ 2 P 」，這個正數具體而言是指

 112 φφα N  ，如果  112 φφα N  比稅額大，代表有超額轉嫁的空間，反之，如果比稅

額小，代表市場 2 稅後價格不可能漲地比稅額多，然而以本研究之數學式，無法

確定  112 φφα N  和稅額之間之大小關係，因此 11 φφN  、 22 φφN  是否會導致超額轉

嫁應存疑。 

另外，根據（19）式，可得從價稅下市場 1 價格變動與彈性有關， '/ 11

NN φφ

是與市場 1 彈性倒數相關的部分。當市場 1 價格彈性 1ε 越大， '/ 11

NN φφ 便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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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稅率變動 1 單位，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只需下降一小幅度即可，由於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幅度小，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不多，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的小；而當市場 1 價格彈性 1ε 越小， '/ 11

NN φφ 便越大，表示稅率變動 1 單位，市

場 1 稅後均衡價格需下降一大幅度才可，也由於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幅度

大，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多，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的多。簡言之，在從價稅，

平台將租稅轉嫁至市場 2 的程度與市場 1 彈性有關。 

兩稅中，何以只有從價稅顯示了與彈性之關係？細究之，面對從價稅，平台

是被動調漲市場 1 價格，市場 1 需求因課稅減少，也因為間接網路外部性造成市

場 2 利潤減少，平台減少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先是為了回復從價稅對市場 2 利

潤造成的連帶損失，再更進一步以轉嫁至市場 2 的方式補償市場 1 課稅的損失。

而利潤稅未顯示與彈性有關，原因可能是利潤稅只是減少平台於市場 1 可獲取的

利潤，並未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影響到市場 2 利潤，平台面對利潤稅，反而是透

過調整價格的手段進行利潤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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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文利用 Armstrong（2006）邊際成本固定、服務兩端市場 1、2 的獨佔平台

生產者模型探討間接網路外部性對租稅歸宿的影響。本次研究考慮利潤稅與從價

稅（銷售稅）兩種租稅工具。根據本文研究結果，首先，不論對市場 1 課利潤稅

或從價稅，間接網路外部性均導致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

格上升，市場 1 價格變化小於市場 2 價格變化，租稅旁轉至市場 2。其次，不論

利潤稅與從價稅，隨著市場 1 稅後人數越多、市場 2 稅後效用越高意味著市場 2

稅後人數越高，市場 2 價格所承受之租稅轉嫁幅度越高。第三，承第二點，不論

利潤稅與從價稅，除去兩市場稅後人數增加之情況不確定外，均有超額轉嫁發生

的可能。最後，在從價稅，市場 1 彈性越小將導致市場 2 承受越多的租稅轉嫁。 

在利潤稅，租稅旁轉至市場 2 是為了利潤移轉，由於市場 1 被課稅，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僅需下降 t1 元便能換到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1 元，相較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需下降  t1/1 元才能換取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 1 元，以市場

1 利潤換市場 2 利潤較能達到極大化稅後利潤的目標。平台減低市場 1 稅後均衡

價格不僅可以減少市場 1 利潤，達到減少稅負的目的，同時，市場 1 稅後均衡價

格的減少也促進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帶動市場 2 稅後人

數增加，使平台有動機調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以達到利潤極大化，甚至平台有

可能對市場 2 進行超額轉嫁，而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的上升也增加了市場 2 利

潤。就超額轉嫁部分尚有一點須注意，以本研究之模型能產出價格變化的情況均

可能有超額轉嫁，唯兩市場稅後人數均增加的情況無法於數學上確定是否會有超

額轉嫁。 

在從價稅，為了回應租稅造成市場 1 價格增加、需求減少，連帶因為間接網

路外部性而使市場 2 人數減少、利潤減少的情況，平台選擇將租稅旁轉至市場 2，

其方法為：依彈性倒數減少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刺激市場 1 稅後需求增加，再

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使市場 2 人數增加。這樣做的目的除了回復市場 2 人數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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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受市場 1 從價稅所造成的流失外，平台也爭取拉抬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的空

間，因為當市場 1 稅後人數增加，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才可以提高，甚至有可能

有超額轉嫁。就整體利潤而言，增加之市場 2 利潤可以平衡平台在市場 1 課稅的

損失。而從價稅也與利潤稅相同，能產出價格變化的情況均可能有超額轉嫁，唯

兩市場稅後人數均增加的情況無法於數學上確定是否會有超額轉嫁。在從價稅，

平台之所以依彈性倒數減少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是因為當市場 1 彈性小，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需下降許多才有辦法刺激需求；若市場 1 彈性大，則市場 1 稅後

均衡價格僅需下降一些即可刺激需求。當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越多，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便上升越多，換言之，市場 2 承受越多租稅轉嫁。這個研究結果與

彈性理論不同，彈性理論指出彈性越小者承擔越多租稅，然而本研究指出：若考

慮間接網路外部性之影響，彈性越小者造成越多租稅轉嫁而非承擔越多稅負。 

回到本文第一章所舉兩個例子：一、法國對平台與買賣相關之數位服務營業

額課從價稅，亞馬遜宣布調升向賣家收取的手續費；二、臺灣對平台廣告收入利

潤扣繳所得稅，臉書不改收費與服務標準並將租稅相關之行政成本與風險交由廣

告買主承擔，這兩個例子均是平台將租稅轉嫁予被課稅市場、提升市場 1 稅後均

衡價格的表現，與本研究──減少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提升市場 2 稅後均衡價

格──平台應轉嫁租稅予未課稅市場的結果不相符。  

也許換個角度想，租稅負擔或許不一定是以價格的形式呈現，如同 Barzel

（1976）提出：消費者以眾多且不同的特質評價產品，而生產者可以調整產品應

稅特質、未稅特質的比例，進而調整價格。將此概念衍伸之，若消費者重視品質，

而品質被課稅，則生產者增進品質卻不增加價格，即可視為平台生產者降低產品

價格的一種形式。具體以臉書為例，在廣告買主市場，臉書提高廣告服務推廣精

確度，包括提供更多廣告目標對象的標籤，讓廣告買主可以精準將廣告投放到對

的市場，或者縮減大眾市場消費者能看到的廣告數量，使生產相似產品的廣告買

主不用面對激烈競爭，又或者臉書增進廣告服務品質，如：不允許大眾市場的消

費者忽略廣告，使廣告買主的廣告一定能被其所欲行銷的目標對象看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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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此服務品質超過廣告買主購買臉書服務所額外付出的租稅成本，那便符合本

研究結果所謂平台降低課稅市場稅後均衡價格之行為。至於未被課稅的市場 2 部

分，若消費者重視隱私權，而消費者貢獻給平台的訊息未被課稅，則生產者提供

同樣的服務卻增加對消費者訊息的分析與利用，可視為生產者提高價格、轉嫁租

稅的形式。若臉書能蒐集大眾於臉書以外網站的搜尋紀錄或任何行為資料，並將

這些資料運用於廣告分析，如：消費者在旅行社網站搜尋 A地行程，而其之後使

用臉書時，發現平台頁面上多了許多 A 地旅館、前往 A 地機票等廣告，可謂在

臉書依然只提供消費者發布消息與回應他人消息的溝通服務外，增加對消費者訊

息的利用，是一種租稅轉嫁的形式，同時也就符合本研究結果所謂平台會提升非

課稅市場稅後均衡價格之行為。 

當然，本模型無法詮釋這兩個案例可能跟本模型假設限制有關。首先，本模

型假設平台生產者為獨佔廠商，然而若允許多家平台生產者存在，並且令被課稅

市場──以本模型舉例，即市場 1──消費者能同時使用多個平台，則本次模型

所導出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下降、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的結論便有可能需要

進行修正，因為當生產者家數增加，平台開始需要利用價格和市場 2 人數爭取市

場 1 消費者，對非獨佔平台而言，市場 2 人數變的比市場 1 人數重要，理由是因

為要有市場 2 消費者存在才能吸引市場 1 消費者，在此情況下若平台為爭取市場

2 消費者已付出低收費的代價，其便會向市場 1 消費者收取高價以極大化利潤，

換言之，當平台面臨競爭，反而有可能出現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上升、市場 2 稅

後均衡價格下降之情形。15 除此之外，本次研究僅針對間接網路外部性的影響，

然而，若考慮未課稅市場──以本模型舉例，即市場 2──所存有之直接網路外

部性，當市場 2 的直接網路外部性大於間接網路外部性，換言之，當市場 2 人數

吸引市場 2 消費者之影響力（直接網路外部性）大於市場 1 消費者吸引市場 2 消

                                                        
15 在本研究參考的 Armstrong（2006）中，其寡占模型假設當有 2 個平台，若市場 1 使用者可同

時使用 2 個平台而市場 2 使用者只能選擇 1 個平台，則稅前平台便會利用低價爭取市場 2 使用

者，至於市場 1 價格則訂地較高，甚至會剝奪所有消費者剩餘，課稅有可能導致此情況地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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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之影響力（間接網路外部性），則稅後平台便有可能不如本次研究所預期提

升市場 2 價格，因為此舉將導致市場 2 人數減少，減少之程度將大於平台減少市

場 1 稅後均衡價格透過間接網路外部性所增加之市場 2 人數，意即減少市場 1 稅

後均衡價格、增加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在市場 2 的直接網路外部性大於間接網

路外部性的情況下，反而有可能導致市場 2 稅後利潤減少。當考慮直接網路外部

性，在特定條件下，平台有可能轉而採取提高市場 1 稅後均衡價格、減少市場 2

稅後均衡價格之方式以極大化稅後利潤。平台競爭以及直接網路外部性此二項翻

轉本次結論之因素將是未來研究該考慮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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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利潤稅租稅轉嫁證明 

第一節 
11
φφN   

假設
11 φφN  ，即

11 UU N  ，可得： 

 
12211221 )( )( PUφαPUφα NNN －－   。 （A1） 

 經過移項，並將（9）代入可得： 

  2212
2

2

1

1

1

1

1''


























N
N

N

N

t
－　－－  。 （A2） 

由於 11 φφN  ，（A2）移項整理後得： 

 1

1

2
1

21

2

2 







t

α
α

αα

φ

φN

 。 （A3） 

由上式可知 22 φφN  ，亦可知，當 11 φφN  ， 22 φφN  、 22 φφN   無結果。另外，

將
22 φφN  代入（A1）得   0Δ 2211  φφαP N ；同理，

11 φφN  代入 22 UU N  得

  0Δ 1112  φφαP N 。總結而言， 11 φφN  、 22 φφN  會產出 0Δ 1 P 、 0Δ 2 P 的價

格變化。 

第二節 
11
φφN  、

11
φφN   

假設 11 φφN  ，即 11 UU N  ，可得： 

 12211221 )( )( PUφαPUφα NNN －－   。 （A4） 

 將（9）代入（A4）並移項，可得： 

   











t

N

N

N

1''

2
12212

1

1

1

1 









－  。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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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1 φφN  ，便代表要滿足（A5）需： 

  212
2

12
1

ααφ
t

α
αφN 










  或 （A6） 

 

t

α
α

αα

φ

φN







1

2
1

21

2

2  。 （A7） 

（A7）式有 3 種可能：
22 φφN  、

22 φφN  、
22 φφN  ，以下分別驗證。 

（一）、
22 φφN    

假設
22 φφN  ，即

22 UU N  ，可得： 

 21122112 )( )( PUφαPUφα NNN －－   。 （A8） 

 經過移項，並將（10）代入可得： 

     112111

2

2

2

2 1
''









 NN

N

N

t －　－－  。 （A9） 

由於 22 φφN  ，（A9）經移項整理後得： 

 
 

1
1 21

21

1

1 





ααt

αα

φ

φN

 。 （A10） 

由上式可知 11 φφN  。將 11 φφN  代入（A8）得   0Δ 1112  φφαP N ；同理，

將 22 φφN  代入 11 UU N  得   0Δ 2211  φφαP N 。總結而言， 11 φφN  、 22 φφN  會

產出 0Δ 1 P 、 0Δ 2 P 的價格變化。 

（二）、 22 φφN    

假設 22 φφN  ，即 22 UU N  ，可得： 

 21122112 )( )( PUφαPUφα NNN －－   。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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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經過移項，並代入（10）可得： 

     211211

2

2

2

2 1
''









 tN

N

N

－  。 （A12） 

由於
22 φφN  ，這代表要滿足（A12）需： 

     211211 1 ααφααtφN   或 （A13） 

 
  21

21

1

1

1 ααt

αα

φ

φN




 。 （A14） 

上式有三種可能： 

一， 11 φφN  ，即      212111 1/1/ ααtααφφN  ； 

二， 11 φφN  ，即      212111 1/1/ ααtααφφN  ； 

三，
11 φφN  ，則      212111 1//1 ααtααφφN  。 

綜合以上並分析其造成之價格變化分別為：首先，
11 φφN  、

22 φφN  成立，

將 11 φφN  代入（A11）得   0Δ 1112  φφαP N ；同理，將 22 φφN  代入 11 UU N  得

  0Δ 2211  φφαP N 。再來， 11 φφN  、 22 φφN  成立，將 11 φφN  代入（A11）得 2ΔP

負數；同理，將 22 φφN  代入 11 UU N  得 1ΔP 負數。最後， 11 φφN  、 22 φφN  成立，

將 11 φφN  代入（A11）得   0Δ 1112  φφαP N ；同理，將 22 φφN  代入 11 UU N  得

  0Δ 2211  φφαP N 。 

（三）、 22 φφN    

假設 22 φφN  ，即 22 UU N  ，可得： 

 21122112 )( )( PUφαPUφα NNN －－   。 （A15） 

（A15）經過移項，並代入（10）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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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11

2

2

2

2 1
''









 tN

N

N

－  。 （A16） 

由於
22 φφN  ，這代表要滿足（A16）需： 

 負數+     211211 1 ααφααtφN   或 （A17） 

 負數+
 

1
1 21

21

1

1 





ααt

αα

φ

φN

。 （A18） 

由上可知，
11 φφN  。將

11 φφN  代入（A15）得 2ΔP 正數；同理，將
22 φφN 

代入
11 UU N  得 1ΔP 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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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從價稅租稅轉嫁證明 

假設
11 φφN  ，即

11 UU N  ，可得： 

   12211221 )(1 )( PUφαPτUφα NNN －－   。 （B1） 

 經過移項，並將（15）代入可得： 

     221222

1

1

1

1
1 1

''









  NN

N

N

f 　－－  。 （B2） 

由於
11 φφN  ，（B2）移項整理後得： 

      01 1212212  fταταφααφ N  。 （B3） 

上式表示： 

 
  21

21

2

2

1 ατα

αα

φ

φN




  。 （B4） 

（B4）式有 3 種可能：
22 φφN  、

22 φφN  、
22 φφN  ，以下分別驗證。 

（一）、 22 φφN    

假設 22 φφN  ，即 22 UU N  ，可得： 

 21122112 )( )( PUφαPUφα NNN －－   。 （B5） 

經過移項，並將（16）代入可得： 

  1121
1

1

2

2

2

2

1''




























N
N

N

N

－　－－  。 （B6） 

由於 22 φφN  ，（B6）經移項整理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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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1

1

1 







α
τ

α

αα

φ

φN

 。 （B7） 

由上式可知
11 φφN  ，所以

11 φφN  、
22 φφN  才是有價格變化結果之情況，價

格變化結果分析方法與結果同利潤稅。至於
11 φφN  、

22 φφN  以及
11 φφN  、

22 φφN 

則在數學上不成立。 

（二）、
22 φφN    

假設
22 φφN  ，即

22 UU N  ，可得： 

 21122112 )( )( PUφαPUφα NNN －－   。 （B8） 

 （B8）經過移項，並代入（16）可得： 

  1121
1

1

2

2

2

2

1''




























N
N

N

N

－　－－  。 （B9） 

由於 22 φφN  ，這代表要滿足（B9）需： 

   0
''1

2

2

2

2
2

1
1211 













N

N
N













  或  

 

2
1

21

1

1

1
α

τ

α

αα

φ

φN





 。 （B10） 

上式有三種可能： 

一， 11 φφN  ，即      212111 1//1/ αταααφφN  ； 

二， 11 φφN  ，即      212111 1//1/ αταααφφN  ； 

三， 11 φφN  ，則      212111 1///1 αταααφφ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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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
11 φφN  、

22 φφN  ；
11 φφN  、

22 φφN   和
11 φφN  、

22 φφN  均為有

價格變化結果之情況。價格變化結果分析方法與結果同利潤稅。 

（三）、
22 φφN    

假設
22 φφN  ，即

22 UU N  ，可得： 

 
21122112 )( )( PUφαPUφα NNN －－   。 （B11） 

（B11）經過移項，並代入（16）可得：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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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1''




























N
N

N

N

－　－－  。 （B12） 

由於
22 φφN  ，這代表要滿足（B12）需： 

   0
''1

2

2

2

2
2

1
1211 













N

N
N













  或  

 1

1
2

1

21

1

1 







α
τ

α

αα

φ

φN

。 （B13） 

由上可知， 11 φφN  、 22 φφN  亦為有價格變化結果之情況。價格變化結果分

析方法與結果同利潤稅。 

 


